大兴区扬尘污染管控问题整改清单
(2025年11月)

为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，加强工地精细化管理，严控施工扬尘污染，按照大兴区政府《大兴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》，大兴区生态环境督查事务中心联合大兴区城管执法局启动联动机制，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工作，对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失信责任主体采取惩戒措施，按照大兴区扬尘管控方案，区生态环境督查事务中心对部分重点案件进行公开公示。
2025年11月，区生态环境督查事务中心扬尘管控共计公开4个案件，其中林校路街道1个，兴丰街道1个，亦庄镇1个，采育镇1个。
一、林校路街道（北京亿升金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）
检查时发现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。
针对大兴区黄村镇兴业南路5、11号棚改定向安置房项目燃气热力工程。城管执法局已立案调查，并进行处罚，罚款人民币10000元，处罚决定书号：京大林校路街道罚字﹝2025﹞108号。
二、兴丰街道（北京方氏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）
检查时发现：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。
针对大兴新城排水管网完善一期工程的问题。城管执法局已立案调查，并进行处罚，罚款人民币20000元，处罚决定书号：京大兴丰街道罚字﹝2025﹞0040号。
三、亦庄镇（北京盛华兰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）
检查时发现：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。
针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扩建工程的问题。城管执法局已立案调查，并进行处罚，罚款人民币30000元，处罚决定书号：京大亦庄镇罚字﹝2025﹞019号。
四、采育镇（北京宏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）
检查时发现：施工现场土方未集中堆放或者未采取覆盖、固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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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区生态环境督查事务中心将持续跟踪问题整改进展情况，严格落实五步督查督导机制，加大督查力度，确保各项问题按期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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